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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 中旬

投资者对企业进行投资时，可以股息红利、个体工商户的

生产经营所得、工资薪金、利息所得等方式从企业获得投资收

益，而各种投资收益的税收负担是不同的。为此，投资者需要

从各种方式的综合税收负担率角度进行考虑，选择最有利的

投资方式，从而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。

一、企业组织形式的纳税筹划

1援 企业外部层次组织形式的纳税筹划。投资者在对企业

进行投资时，可以在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和公司制企业之

间进行选择。现行《企业所得税法》采用法人所得税制，不同类

型的企业及其投资者缴税办法不一样。淤公司制企业包括有

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，具有法人资格，属于企业所得税

的纳税人，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；公司对税后利润进行分配

时，投资者个人获得的股息、红利收入需要根据“利息、股息、

红利所得”项目，按照 20%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。于个人独

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由于不具有法人资格，因此无需缴纳企业

所得税，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“个体工商户的生

产、经营所得”项目，按照 5% 耀 35%的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个人

所得税。因此投资者在对企业进行投资、选择企业组织形式

时，需要考虑其综合税收负担率。

（1）公司制企业投资者的综合税收负担率。一般情况下，

在没有纳税调整项目的条件下，公司制企业投资者股息、红利

的综合税收负担率为 40%。其计算过程如下：

综合税收负担率=企业所得税负担率+个人所得税负担

率=25%+（1-25%）伊20%=40%

例 1：假设 5位投资者开办了一家公司制企业，该企业全

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400 000元，则该企业需缴纳 100 000元

的企业所得税。税后利润为 300 000元，每位投资者分得 60 000

元，则每位投资者需要缴纳 12 000元的个人所得税，最终每

位投资者实际获得 48 000元的股息、红利收入。其股息、红利

收入的综合税收负担率为 40%［（100 000+12 000伊5）衣400 000］。

如果该企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，则投资者股息、红利的

综合税收负担率为 36%［20%+（1-20%）伊20%］；如果该企业

处于免税期，则投资者股息、红利的综合税收负担率为20%，

即该公司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，投资者只需缴纳个人所得税；

如果该企业处于减半征税期，则投资者股息、红利的综合税收

负担率为 30%［25%伊50%+（1-25%伊50%）伊20%］。

（2）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投资者的综合税收负担率。

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由于不具有法人资格，因此不适用

《企业所得税法》，而是适用个人所得税法，其投资者个人的生

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人所得税法中“个体工商户的生产、经营所

得”项目，按照 5%耀 35%的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。可

见，在这类企业里，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的税收负担率是高

低不等的，但其税收负担率不会超过 35%。

例 2：假设 5位投资者开办了一家合伙企业，该企业全年

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400 000元，每位投资者分得 80 000元，则

每位投资者应按照 35%的税率、6 750元的速算扣除数计算应

缴纳的个人所得税。

应纳个人所得税=80 000伊35%-6 750=21 250（元）

最终每位投资者实际获得 58 750元，其综合税收负担率

为 26.56%（21 250衣80 000）。

从上面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企业生产经营状况

相同的情况下，由于所选择企业的组织形式不同，每位投资者

最终实际获得的收入相差 10 750元。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，

原因在于公司制企业既要缴纳企业所得税，同时其投资者还

要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存在着经济性重叠征税问题。因此，投资

者在投资兴办企业时，需要考虑企业的盈亏状况、预计负债情

况以及今后的发展等因素，慎重选择企业的组织形式。因为虽

然单纯从税收角度看，合伙企业可以避免经济性重叠征税问

题，但是由于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，投资者要以个人财产

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，因此投资者的风险远远大于

公司制企业投资者的风险。投资者应将多种因素结合起来考

虑，慎重选择企业的组织形式。

2援 企业内部层次组织形式的纳税筹划。投资者在确定企

业的外部组织形式后，还需要考虑企业的内部组织形式———

分支机构设计成分公司还是子公司。现行《企业所得税法》采

用法人所得税制，如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 50条规定：居民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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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现行《企业所得税法》采用法人所得税制，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纳税筹划空间。本文推荐了几种主要的纳税筹

划思路：选择企业的外部组织形式———公司制企业还是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；选择企业的内部组织形式———分支机构

设计成子公司还是分公司；合理设计投资者的股权投资、债权投资的数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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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，应当汇总计

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；第 52条规定：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，企

业之间不得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。换言之，在新税法中，明确

区分汇总纳税与合并纳税。汇总纳税是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

营业机构而言的；而合并纳税则是对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、场

所而言的。新税法对汇总纳税和合并纳税的政策截然不

同———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，应当和总机构汇总纳税；

而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、场所，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，不

得和总机构合并纳税。可见，投资者在设置企业的分支机构

时，应该根据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实际情况，合理确定分支机

构的形式———分公司还是子公司。

投资者在选择分支机构的组织形式时应该考虑以下因

素：淤应该预计分支机构的盈亏状况，对于刚开办时亏损的企

业可以考虑采用分公司形式；于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税率，如

果设立子公司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照顾性税率或者高新

技术企业的优惠税率，则应该采用子公司形式；盂责任承担问

题，总机构对分公司负有无限责任，而对子公司则以投资额为

限承担有限责任，投资者应该在综合考虑税收因素、责任承担

的基础上，选择合理的分支机构组织形式。

二、获取收益方式的纳税筹划

1援 进行股权投资，获取股息、红利的综合税收负担率。前

面已经介绍过，在企业所得税率为 25%且没有税收优惠的情

况下，公司制企业投资者股息、红利的综合税收负担率为

40%；如果企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，则投资者股息、红

利的综合税收负担率为 36%；如果企业处于免税期，则投资者

股息、红利的综合税收负担率为 20%；如果企业处于减半征税

期，则投资者股息、红利的综合税收负担率为 30%。

2援 进行债权投资，获取利息的综合税收负担率。若投资

者对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后再将部分款项以贷款的方式借给公

司使用，按照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获得利息收入，则投资者

个人需要按照金融保险业缴纳 5%的营业税，假设按 7%的税

率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按 3%的比率缴纳教育费附加，按“利

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”项目缴纳 20%的个人所得税，则其税收负

担率为 25.5%。计算过程如下：

进行债权投资、获取利息的综合税收负担率=5%+5%伊

（7%+3%）+20%=25.5%。

3援 工资、薪金所得的综合税收负担率。投资者在企业获

得的工资、薪金所得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同时投资者要善于利用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

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的通知》（国税发

［2005］9号）的规定，合理发放每月的工资、薪金以及全年一

次性奖金。总体的设计原则是：首先测算全年工资、薪金收入

总额，计算出每月的平均收入；其次将免税的津贴、补贴和每

月的免征额放在每月的工资、薪金中，之后将剩余部分在每月

工资和全年一次性奖金中平均分配；最后对每月工资、薪金和

全年一次性奖金进行微调，确定薪酬方案（微调时需避免全年

一次性奖金所处于的 6个区间已省略）。

4援 获取收益方式的纳税筹划思路。由于现行《企业所得

税法》取消了计税工资的限制，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、合理的

职工工资薪金可以在税前扣除，因此公司制企业的投资者可以

通过合理地设计工资薪金、股权投资的数额和债权投资的数

额，达到在企业经营状况相同的情况下降低税收负担的目的。

例 3：假设 5位投资者开办了一家公司制企业，每位投资

者都在企业工作，每月工资为 2 000元，由于每月的工资未超

过 2 000元的免征额，所以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。该企业全年

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400 000元，缴纳所得税后每位投资者实

际可获得税后股息、红利所得 48 000元。即每位投资者全年

实际获得了税后收入 72 000元（24 000+48 000）。

在企业经营状况不变的情况下，如果每位投资者每月的

工资增加到 6 666.67元（12个月合计为 80 000元），年底发放

全年一次性奖金 24 000元，则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0元。

每位投资者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 9 275元。计算过程如下：

全年工资应纳个人所得税=［（6 666.67-2 000）伊15%-

125］伊12=6 900（元）。

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的税率为 10%，根据速算法，可扣除

数为 25元，则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=24 000伊10%

-25=2 375（元）。全年每位投资者应纳个人所得税=6 900+

2 375=9 275（元）。每位投资者的税后实际收入为 94 725元

（80 000+24 000-9 275）。

5援 纳税筹划之注意事项。

（1）只要工资、薪金的税收负担率不超过利息、股息、红利

的税收负担率，就可以通过增加工资薪金的方式降低投资者

的税收负担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根据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的规定，

工资支出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够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

除，所以投资者必须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对“合理范围”的具体

解释。否则，可能出现工资、薪金不能全额在税前扣除而需要

纳税调整增加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问题。此时，增加投

资者的工资、薪金收入不但无法达到降低税收负担的目的，反

而会增加投资者的税收负担。

（2）当债权投资的综合税收负担率低于股权投资的税收

负担率时，投资者可以适当减少股权投资，增加债权投资，但

需要注意《企业所得税法》中有关特别纳税调整的规定：“企业

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标准

而发生的利息支出，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”对于

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，具体规定为：金融企业为

5颐1，其他企业为 2颐1。为此，投资者在安排权益投资和债权投

资时，需要注意税法对两者比例的限制，如果债权投资超过规

定比例，可能出现为债权投资所支付的利息不能在企业所得

税前扣除的问题，无法达到纳税筹划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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